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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AE_9E_c50_553102.htm 关于2009年实施《中国精算师

协会会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各位会员： 经

中国精算师协会理事会研究决定，我协会定于2009年开始实

施《中国精算师协会会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现将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施《暂

行办法》的意义与要求 精算师继续教育是会员管理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精算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协会会员必

须认真学习继续教育的各项规定，自觉参加继续教育，按时

完成年度学习任务，不断补充、更新、拓展业务专业知识和

实务技能。 二、继续教育的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从事精算实

务工作个人正会员，主要包括供职于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精算咨询机构的个人正会员。供职于政府

部门、院校及已退休的个人正会员可自愿参加继续教育。 三

、继续教育的学分标准 我协会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每年累

计不得少于12学分，目前学分核算的参考标准如下： 中国精

算师协会会员继续教育学分核算标准参考表序号继续教育的

形式学分备注1参加本协会举办的年会、培训、研讨会、学术

报告会、专业论坛8-10学分每天折4学分2参加本协会委托其

他机构举办的年会、培训、研讨会、学术报告会、专业论

坛6-9学分每天折3学分3参加本会认可的其他精算组织举办的

年会、培训、研讨会等6-8学分每天折2学分4公开发表精算著

作、精算论文等4-6学分3千字以上5千字以下折3学分；五千



字以上折4学分5参与本会的相关工作6-8学分按工作量确定6

其他本会认可的其他活动2-4学分每天折2学分 四、继续教育

的学分确认程序 继续教育实行登记管理。会员应于2010年3

月31日前向我协会申报2009年度的继续教育情况，申请确认

学分的具体程序我协会将于2009年12月中旬在中国精算师协

会网站上（www.e-caa.org.cn）另行通知。 五、《暂行办法》

的意见与建议 继续教育中，会员遇到的问题及相关意见与建

议，请及时向协会反馈。 中国精算师协会 二00九年三月三日 

附件： 中国精算师协会会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

一条 为提升精算师的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进一步强化精算

师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意识，推进继续教育工作，根

据《中国精算师协会章程》、《中国精算师协会会员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员，是

指中国精算师协会（以下简称本会）个人会员。 第三条 从事

精算实务工作的正会员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完成继续教育，

并接受本会考核。 准会员、从事精算教育工作的正会员及本

会认可的与精算实务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其他正会员，可自愿

参加继续教育，本会不进行考核。 第二章 继续教育的形式和

要求 第四条 继续教育包括以下形式： （一）参加本会举办或

委托其他机构举办的年会、培训、研讨会、学术报告会、专

业论坛等； （二）参加本会认可的其他精算组织举办的年会

、培训、研讨会等； （三）参加本会认可的与精算工作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专业论坛、研讨会； （四）公开发表精算著作

、精算论文等； （五）参与本会的相关工作； （六）参加本

会认可的其他活动。 第五条 继续教育考核周期为1年，即从

当年度1月1日起至当年度12月31日止。 会员在一个考核周期



内参加继续教育累计达到12学分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上

一考核周期超出的学分不得滚动至下一考核周期。 第六条 存

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会员，可向本会申请豁免当期考核，经本

会同意后，不参加当期考核，继续参加下一期考核： （一）

在境外停留6个月以上； （二）生育休产假； （三）因病无

法正常工作的时间超过6个月； （四）当年7月1日后入会； 

（五）本会认可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 第

七条 本会负责制定并完善继续教育的规划及相关制度。 第八

条 本会负责确认和登记会员参加继续教育的学分，并进行考

核。 第九条 每一考核周期结束后的三个月内，会员应向我会

申报继续教育情况，属于考核范围的须填写继续教育学分确

认表或豁免申请表，提交我会审核。审核中我会可根据情况

要求会员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条 属于考核范围且未获得

考核豁免的会员，若未向我会申报继续教育情况，考核结果

为不合格。 第四章 罚则 第十一条 会员继续教育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的，我会可视情节做出下列处罚： （一）会内通报； 

（二）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参加强制培训； （三）撤销其

会员资格, 并收回会员证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

本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